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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概述  

一、拖拉机上道路行驶管理  

1986 年，国务院作出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全国道

路交通由公安部门统一管理。为适应新的变化和情况，1988 年 3 月 9

日，国务院制定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条例》首次将拖拉机列为 “机动车 ”，并按

照机动车实行安全管理。但考虑到拖拉机的特殊性，《条例》又专门

作出规定，对拖拉机的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核和审验、核发全国

统一的道路行驶牌证等项工作，由公安机关委托农业（农机）部门负

责。浙江省公安、农业（农机）部门认真贯彻《条例》的规定，对全

省上道路行驶拖拉机，由农业（农机）部门的农机监理机构负责拖拉

机的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核和审验、核发公安部统一标准的号牌、

行驶证和驾驶证。  

2003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于

2004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的法律，它再次将拖拉机列为 “机动车 ”。同时，取消了《条例》对

拖拉机安全管理的委托规定，明确规定了上道路行驶拖拉机由农业

（农机）主管部门行使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核和审验、核发牌证

等项工作的管理职权。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发布实施后，农业（农机）主管部门行使上述拖拉机的管理职权不再

是受公安机关的委托，而是法律赋予的管理职权。  

二、拖拉机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拖拉机驾驶人为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保证安全行驶，避免事故

的发生，应熟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并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范自己

的行为。作为拖拉机驾驶人，需要熟知哪些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呢？首

先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它是规范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其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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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原则细化的行政法规，主要有国务院制定和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及浙江省人大制定和发布的《浙江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再次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行政法规等上述法规制定和发布的规章，具体有农业部发布的《拖

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41 号）、《拖拉机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农业部令第 42 号）、《拖拉机登记规定》（农业

部令第 43 号），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农业机械化促

进与农业机械安全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第 220 号令）等等。 

三、拖拉机牌证管理  

拖拉机上道路行驶，其先决条件是证照齐全。为加强拖拉机牌证

管理，农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围绕

牌证管理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规章、标准。  

1.《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41 号）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制定的，其目的是规

范拖拉机驾驶人培训行业管理，确保拖拉机驾驶培训质量。《办法》

规定了承担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必须经省农机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

条件审核，取得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后，方可从事培训活动。因此，

凡申请学习拖拉机驾驶的人员，应选择取得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的

培训机构参加学习培训。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3452005、NY3462005）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上道路行驶拖拉机核发

的号牌、行驶证、驾驶证式样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

牌证在名称、式样、颜色上都有区别。证件名称统一为 “拖拉机行驶

证 ”、“拖拉机驾驶证 ”，而且 “拖拉机驾驶证 ”与 “机动车驾驶证 ”不准互

驾。也就是说，驾驶拖拉机必须取得 “拖拉机驾驶证 ”，持有 “机动车

驾驶证 ”的不能驾驶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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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农机监理机构核发的 “拖拉机登记证书 ”和拖拉机安全技术

检验合格标志，统一由农业部监制。  

3.《拖拉机登记规定》（农业部令第 43 号）  

《拖拉机登记规定》是规范拖拉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

记、注销登记、抵押登记以及补换牌证的规定，凡属拖拉机的上述登

记及补换牌证，农机监理机构和拖拉机所有人都应按照这个规定执行。 

4.《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农业部令第 42 号）  

《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是规范拖拉机驾驶证的申领和

使用的规定，它具体规定了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条件、初次和增考的

考试科目、驾驶证审验和记分、驾驶证核发和注销等内容。  

四、拖拉机道路外安全监督管理  

拖拉机在道路上行驶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负责处理。拖拉机在道路外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根据

《浙江省农业机械化促进与农业机械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的规定，由农业（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处理。本《管理办

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道路外拖拉

机安全监督管理和事故处理作了补充规定：  

（ 1）规定了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外拖拉机使用安

全的巡查。关于 “道路外 ”的解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规定

不尽一致。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省农业厅编制的《浙江省农

业机械化促进与农业机械安全管理办法释义》解释 “道路外 ”为 “田间、

场院、机耕道路以及乡村道路 ”，具体由当地农业（农机）、公安部

门根据这一解释共同确定，并按照共同确定的范围，对拖拉机开展使

用安全巡查。  

（ 2）规定了巡查中发现拖拉机有违反《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

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已有的行政处罚规定执行。

也就是说，《管理办法》规定的拖拉机无牌无证，无驾驶证驾驶，转

借、伪造、变造拖拉机登记证号、号牌、行驶证，不按规定进行安全

技术检验，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抵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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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违法行为，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在道路外巡查发现时，应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

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 3）规定了拖拉机在道路外发生的事故属于农机事故，由农机

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浙江省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二节  拖拉机登记  

拖拉机登记可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和

注销登记。  

一、注册登记  

拖拉机注册登记，是指农机监理机构应拖拉机所有人的申请，对

拖拉机进行初次入籍登记，建立原始登记档案的一种活动。因此，初

次申领拖拉机号牌、行驶证的，应当向拖拉机所有人住所地的农机监

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填写《拖拉机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并提交

以下五方面证明、凭证。  

1.拖拉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拖拉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是指依法能用于证明拖拉机所有人身

份的证明文件。个人购置的拖拉机，居民身份证是有效的身份证明；

单位所有的拖拉机，营业执照、社团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等

均是有效身份证明。  

2.拖拉机来历证明  

拖拉机来历证明是指证明拖拉机来源合法并已经办理了国家规

定必要手续的各种证明。拖拉机来源不同，在申请登记时需要提交的

拖拉机来历证明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购买的拖拉机，其来历证明是

拖拉机的销售发票；通过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裁判而转移所有

权的拖拉机，其来历证明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出具的已经生

效的裁决书和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通过行政渠道调拨、

奖励或者赠送的拖拉机，其来历证明是有关部门依法出具的证明。  

3.拖拉机整机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拖拉机进口凭证  

4



拖拉机整机出厂合格证明是指拖拉机整机生产企业对其出厂的

拖拉机经检验合格后出具的证明文件。进口拖拉机进口凭证是指证明

进口拖拉机符合国家有关进口管理各项规定的各种证明文件，如海关

签发的货物进口证明书等。  

4.拖拉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国务院发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后，拖拉机申

请登记时，应当提交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的拖拉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

保险人以外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

强制性责任保险。  

5.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申请拖拉机注册登记时，拖拉机应当接受安全技术检验，提供安

全技术合格证明。对虽属于国务院拖拉机产品管理部门规定免于安全

技术检验的拖拉机机型，如注册登记时间超出出厂检验日期 2 年或者

拖拉机严重受损影响安全行驶的，应当重新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以上五方面证明、凭证符合规定的交验拖拉机，农机监理机构在

受理拖拉机登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发放拖拉机

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拖拉机登记证书是拖拉机已经依法登记的

证明文件，申请人应妥善保管；拖拉机号牌是标示拖拉机编号的证明，

应悬挂在拖拉机规定的位置；拖拉机行驶证是证明准许拖拉机上道路

行驶的证件，应随机携带。  

二、变更登记  

拖拉机变更登记，是指已注册登记的拖拉机因登记内容发生变更

的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拖拉机所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拖拉机的农

机监理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填写拖拉机变更登记申请表。  

（ 1）改变拖拉机机身颜色的。  

（ 2）更换发动机的。  

（ 3）更换机身（底盘）或者挂车的。  

（ 4）因质量有问题，制造厂更换整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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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拖拉机所有人的住所迁出或者迁入农机监理管辖区的。  

（ 6） 2 人以上共同所有的拖拉机变更所有人姓名的。  

拖拉机所有人申请上述变更登记时，应向农机监理机构提交下列

证明、凭证：  

（ 1）拖拉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 2）拖拉机登记证书。  

（ 3）拖拉机行驶证。  

申请改变拖拉机机身颜色，更换发动机、机身（底盘）、挂车或

者整机的，都应交验拖拉机。申请更换发动机、机身（底盘）或者挂

车的，还要同时提交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2 人以上共同所有的拖拉机申请变更所有人姓名的，还需提交拖

拉机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可提供居民户

口簿），申请事项发生变更的证明。  

对拖拉机所有人的住所在农机监理管辖区内迁移、拖拉机所有人

的姓名（单位名称）或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可不办理变更登记，但要

向登记该拖拉机的农机监理机构备案。  

三、转移登记  

拖拉机转移登记，是指拖拉机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登记。拖拉机所

有权发生转移，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应当转移给新的拖拉机所有人。

这种转让行为属于依法应登记的民事行为，只有依法登记后才能发生

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因此，新的拖拉机所有人应及时到农机监理

机构办理拖拉机转移登记手续，才能享有对拖拉机所有权的法律保障。

由于拖拉机转移属于权利和义务的转移，对已办理注册登记的拖拉机，

转移的双方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种情况不准办理转移登记：一是拖拉机

涉及未处理完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交通事故的；二是拖拉

机作为抵押物还在抵押期间的；三是拖拉机或者拖拉机档案被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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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拖拉机转移登记，应在拖拉机交割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该

拖拉机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填写拖拉机转移登记表，交验拖拉机，

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  

（ 2）拖拉机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 3）拖拉机登记证书。  

（ 4）拖拉机行驶证。  

四、抵押登记  

拖拉机抵押，是指拖拉机所有人作为债务人，在不转移拖拉机所

有权的情况下，将拖拉机作为债权的担保。  

根据规定，以机动车作为抵押的，应当到机动车登记主管部门办

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因此，拖拉机所有人将拖

拉机作为抵押物的，应当到登记该拖拉机的农机监理机构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  

申请拖拉机抵押登记，应当由拖拉机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

填写拖拉机抵押 /注销抵押登记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 1）抵押人（拖拉机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  

（ 2）拖拉机登记证书。  

（ 3）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依法订立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  

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如果双方要注销抵押登记，也应当由抵押人

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填写拖拉机抵押 /注销抵押登记申请表，到办

理抵押登记的农机监理机构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  

申请注销抵押登记的，应提交下列证明、凭证：  

（ 1）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  

（ 2）拖拉机登记证书。  

五、注销登记  

拖拉机注销登记，是指已注册登记的拖拉机，因拖拉机灭失、报

废或其他原因应当注销拖拉机档案以及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的登

记。因此，凡办理注销登记的拖拉机，其拖拉机登记证书、行驶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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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牌均由农机监理机构收回，注销档案，并在计算机管理系统上登记

注销信息。因灭失无法交回号牌、行驶证的，农机监理机构将公告作

废。  

申请拖拉机注销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填写拖拉机行驶、复驶、注销

登记申请表。属于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拖拉机的报废注销登记，

凭拖拉机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报废拖拉机回收证明办理注销登

记；属于灭失的，凭灭失证明办理注销登记。  

另外，已注册登记的拖拉机，发生拖拉机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

证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拖拉机所有人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到

该拖拉机登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补换拖拉机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

证；发现登记证书、行驶证的登记内容有错误的，应当及时要求该拖

拉机登记的农机监理机构更正；发生拖拉机被盗抢的，除向公安机关

报案外，还应向登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封存拖拉机档案，在计算机

管理系统内记录被盗抢信息；被盗抢拖拉机追回后，拖拉机所有人应

当申请解除封存。  

六、拖拉机定期安全技术检验  

拖拉机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是指领取号牌、行驶证的拖拉机，农

机监理机构为监督其安全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标准所进行的定期

检验。拖拉机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是法律、行政法规作出的规定，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之外，任何地方和部门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要求

拖拉机接受其安全技术检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规定，拖拉机实行每年一次定期检验。也就是说，拖拉机

自注册登记之日起，应当按规定每年进行一次安全技术检验。经检验

合格后，由农机监理机构核发拖拉机定期检验合格证，准予继续上道

路行驶。不参加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能继续上道路行驶。  

拖拉机因故不能在登记地检验的，拖拉机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农

机监理机构申请委托检验和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拖拉机在检验地检验

合格后，拖拉机所有人向被委托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核发检验合格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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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应执行《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采

用人工或者检测线进行检验。按国家规定，检验单位要收取检验费，

检验费的收取标准由省物价、财政部门作出规定。  

第三节  拖拉机驾驶证的申领和使用  

一、拖拉机驾驶证申领  

申领拖拉机驾驶证，应经过对申请拖拉机驾驶证人的条件审查、

驾驶技术培训、考试、核发驾驶证 4 个过程。  

1.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条件  

申请拖拉机驾驶证人的年龄、身体条件应符合规定以及没有不准

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情形，且应出具由县级或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

盖章和医生签字的拖拉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根据农业部令第 42

号《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规定，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人

应符合以下规定条件：  

（ 1）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 60 周岁以下。  

（ 2）身高：不低于 150cm。  

（ 3）视力：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 

（ 4）辨色力：无红绿色盲。  

（ 5）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叉 50cm 能辨别声源方向。  

（ 6）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 3 指健全，

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  

（ 7）下肢：运动功能正常，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 5cm。  

（ 8）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  

对符合上述规定条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申请拖拉机驾

驶证：  

（ 1）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

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

驾驶疾病的。  

（ 2）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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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吊销拖拉机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未满 2 年的。  

（ 4）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被吊销拖拉机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

证的。  

（ 5）驾驶许可证依法被撤销未满 3 年的。  

2.驾驶技术培训  

符合申请拖拉机驾驶证条件的，应当参加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拖

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的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培训。完成规定课程并

考试合格的，由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发给结业证书，并提供学员素质

评价、培训课时、教练员签名等记录。学员凭结业证书和培训记录申

请参加农机监理机构的拖拉机驾驶初考或增考。  

3.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考试  

（ 1）初次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考试。  

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人经过条件审查和驾驶技术培训合格后，应

向户籍地或者暂住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考试，填写拖拉机驾驶证申

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  

①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②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③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驾驶培训记录。  

（ 2）初次申请拖拉机驾驶证的考试科目和程序。  

①考试科目。考试共有 4 个科目：  

科目一：道路交通安全、农机安全法律法规和机械常识、操作规

程等相关知识考试。  

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  

科目三：挂接机具和田间作业技能考试（可根据机型实际选考一

项）。  

科目四：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②考试程序。  

符合拖拉机驾驶证申请条件，经农机监理机构受理后，安排科目

一考试。考试题量为 100 题，分选择题和判断题 2 种，每题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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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农机安全法规与机械常识、操作规程各占 50%；采用笔试或者

计算机考试，考试时间为 90min，考试成绩在 80 分以上为合格。  

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 3 日内核发有效期为 2

年的拖拉机驾驶技能准考证明（如申请人年龄在 59 周岁以上的，有

效期截止日期为申请人满 61 周岁之日），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预

约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考试。其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按照农业部

令第 42 号《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附件 “拖拉机驾驶人各

科目考试内容与评分标准 ”的规定执行。  

（ 3）申请增加准驾机型考试。  

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应当向所持拖拉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

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除提交初次申领驾驶证的

所有证明外，还要提交所持拖拉机驾驶证。增考科目分别是：  

①持有准驾大中型或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驾驶证申请增驾手扶

式拖拉机的，考试科目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四。  

②持有准驾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驾驶证申请增驾大中型拖拉机

的，考试科目为科目一、科目三、科目四。  

③持有准驾手扶式拖拉机驾驶证申请增驾大中型或小型方向盘

式拖拉机的，考试科目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  

增考的考试方法和评分标准与初考相同。  

4.考试规定  

（ 1）考试按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依次进行，前

一科目考试合格后，方准参加后一科目考试。  

（ 2）申请人在取得拖拉机驾驶技能准考证明满 20 日后可预约科

目二、科目三和科目四考试。  

（ 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的，本

科目考试终止。申请人可以重新申请考试，但科目二、科目三和科目

四的考试日期要在科目一考试结束 10 日后预约。在拖拉机驾驶技能

准考证明有效期内，已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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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目三挂接机具和田间作业技能考试，可根据机型实际选

考一项。  

（ 5）申请人在考试中有舞弊行为的，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已经

通过考试的其他科目成绩无效。  

（ 6）各考试科目的考试结果应当公布，并出示成绩单，成绩单

由考试员签名。考试不合格的，应说明不合格原因。  

5.拖拉机驾驶证核发  

初次申请拖拉机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申请人全部考

试科目合格后，农机监理机构应在 5 日内核发拖拉机驾驶证。获准增

加准驾机型的申请人，应向农机监理机构交回原驾驶证。  

二、拖拉机驾驶证换证、补证和注销  

1.换证  

拖拉机驾驶证的换证，是指拖拉机驾驶证有效期满或者驾驶证记

载的信息变化、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拖拉机驾驶人户籍迁移等，需

要以旧证换发新证应办理的手续。  

（ 1）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  

拖拉机驾驶人应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向驾驶证核发地

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填写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

明、凭证：  

①拖拉机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②拖拉机驾驶证。  

③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 2）驾驶证信息变化、损毁换证。  

拖拉机驾驶证记载的拖拉机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或者驾驶证损

毁无法辨认时，拖拉机驾驶人应在 30 日内到驾驶证核发地的农机监

理机构申请换证，填写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并提交拖拉机驾驶人的

身份证明和拖拉机驾驶证。  

（ 3）户籍迁移换证。拖拉机驾驶人户籍迁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

监理机构管辖区的，应向迁入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填写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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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申请表，并提交拖拉机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拖拉机驾驶证以及

原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提供的拖拉机驾驶证档案资料。  

2.补证  

拖拉机驾驶证的补证，是指拖拉机驾驶人的驾驶证遗失需办理的

补证手续。  

拖拉机驾驶证遗失，驾驶人应向拖拉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

构申请补发，填写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①拖拉机驾驶人的身份证明。  

②拖拉机驾驶人遗失的书面声明。  

3.驾驶证注销  

拖拉机驾驶证的注销是一种撤销拖拉机驾驶人驾驶拖拉机资格

的行为。注销驾驶证大致有 3 种情形：一是自然原因，如拖拉机驾驶

人死亡，或年龄超过 70 周岁的；二是拖拉机驾驶人的自愿申请，如

拖拉机驾驶人因各种原因自愿提出注销申请，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由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三是依法注销，即拖拉机驾驶人违反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依法应当注销的。依法注销主要有超过拖拉机驾驶证有效

期 1 年以上未换证；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 2 年内未提交身体条件证

明；拖拉机驾驶证依法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等几种情形。 

三、拖拉机驾驶证审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拖拉

机驾驶证审验一般在有效期满换证时进行，主要审验拖拉机驾驶人身

体条件和违法累积记分情况。拖拉机驾驶人在拖拉机驾驶证的 6 年有

效期内，每个记分周期违法记分累积均未达到 12 分的，换发 10 年有

效期的拖拉机驾驶证；在拖拉机驾驶证的 10 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

周期违法记分累积均未达到 12 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拖拉机驾驶证。 

拖拉机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农机监

理机构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报后，应当通知拖拉机驾驶人在

15 日内到拖拉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接受为期 7 日的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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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教育。拖拉机驾驶人接受教育后，农

机监理机构应当在 20 日内对其进行科目一考试。  

拖拉机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 2 次以上违法记分累积达到 12

分的，农机监理机构还应当在科目一考试合格后 10 日内对其进行科

目四考试。  

拖拉机驾驶人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的，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

查，按拖拉机驾驶证初次领取月的日期， 30 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

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身体条件合格的，农

机监理机构应当签注驾驶证。  

第四节  道路交通信号  

道路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道路交通标志、道路交通标线和

交通警察的指挥。  

一、交通信号灯  

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

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交通信号灯种类可分为：机动车信号灯、非机动车信号灯、人行

横道信号灯、车道信号灯、方向指示信号灯、闪光警告信号灯、道路

与铁路平面交叉口信号灯。  

（ 1）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

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黄灯亮时，

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右转

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 2）人行横道信号灯。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红

灯亮时，禁止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已经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

通过或者在道路中心线外停留等候。  

（ 3）车道信号灯。绿色箭头灯亮时，准许本车道车辆按指示方

向通行；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亮时，禁止本车道车辆通行。  

（ 4）方向指示信号灯。箭头方向向左、向上、向右分别表示左

转、直行、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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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闪光警告信号灯。持续闪烁的黄灯提示车辆、行人通行时

注意瞭望，确认安全后通过。  

（ 6）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口信号灯。2 个红灯交替闪烁或者 1 个

红灯亮时，表示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红灯熄灭时，表示允许车辆、

行人通行。  

二、道路交通标志  

道路交通标志分为：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

旅游区标志、道路施工安全标志和辅助标志。  

1.警告标志  

警告标志共 42 种，是警告车辆、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形

状为等边三角形、顶角朝上，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  

（ 1）十字交叉  

（ 2）T 形交叉  

（ 3）T 形交叉  

（ 4）T 形交叉  

（ 5）Y 形交叉  

（ 6）环形交叉  

（ 7）向左急弯路  

（ 8）向右急弯路  

（ 9）反向弯路  

（ 10）连续弯路  

（ 11）上陡坡  

（ 12）下陡坡  

（ 13）两侧变窄  

（ 14）右侧变窄  

（ 15）左侧变窄  

（ 16）窄桥  

（ 17）双向交通  

（ 18）注意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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